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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湘 01清申 19号

申请人：常某，女，1988 年 8 月 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南

省长沙市开福区。

被申请人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唐某，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申请人常某以被申请人某甲公司被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后，未

在法定时间内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指定清

算组对某甲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

行了听证，申请人常某到庭参加，被申请人某甲公司经通知后未

参加听证也未提交书面意见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，某甲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，某乙公司

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，法定

代表人为唐某，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，登记机关为长沙市天

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公司经营范围：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；

图书互联网销售；图书批发；报刊批发；图书、报刊零售；道具

出租服务；文化用品销售；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；票务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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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创作服务；艺术表演场馆管理服务；舞台表演艺术指导服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网贷、股权众筹、互联网保险、资管及跨

界从事金融、第三方支付、虚拟货币交易、ICO、非法外汇等互

联网金融业务）某甲公司股东为唐某、常某，分别持股 80%、

20%。

2024年 5月 7日，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

湘 0103 民初 741 号民事判决：解散某甲公司。该判决生效后，

某甲公司至今未成立清算组。
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

法院内设专业审判机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》明确

同意由本院集中管辖长沙市辖区内、县级以上（含本级）市场监

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，某甲

公司住所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，登记机关为长沙市天心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二

款规定“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,当时的

法律、司法解释有规定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

定”，本案争议事实发生在新修订的公司法施行（2024年 7月 1

日）之前，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(2018年 10月 26日施行版本）第一百八十条规定“因

下列原因解散：（一)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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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（二）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

散；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

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

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”；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“公司因本法

第一百八十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

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

组，开始清算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“公司应当依照民法

典第七十条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

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,开始自行清算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

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

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

清算组进行清算的”。本案中，某甲公司已经人民法院判决解散，

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，常某作为某甲公司的股东，有权

申请人民法院对某甲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法院应予以受理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2018年 10月 26日

施行版本）第一百八十条、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常某对某甲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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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判 长　　　廖 征

审 判 员　　　曹 彦

审 判 员　　　赵康宁

二 〇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八 日

法 官 助 理　　　黄 鑫

书 记 员　　　刘 哲


